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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名詞解釋： 

1. 個別化支持計畫(5%) 

2. 語暢異常(5%) 

3. 功能性課程(5%) 

 

二、 申論題： 

1. 請說明情緒行為障礙中之焦慮型疾患與恐懼性疾患的區別?並略述心理治療方法有哪些? (20%) 

2. 請依據大專階段之身心障礙學生的身心特質，論述其轉銜輔導措施應如何具體實施? (15%) 

 

三、 簡答題： 

1.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中，有關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包括哪些內容?試舉出五項。(15%) 

2.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中，醫院應為住院之身心障礙者提供出院準備計畫；出院準備計畫

應包括哪些內容，試舉出五項。(15%) 

 

四、 選擇題： 

1. 根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員工總人數在三十四人

以上者，進用具有就業能力之身心障礙者人數，不得低於員工總人數百分之三。某公立學校有

教職員工共 334 名，依據本法規，需至少進用多少名身心障礙員工：(4%)  

(A)  8 (B)  9 (C)  10 (D)  11 

 

2. 根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有關身心障礙就業之相關規定規定，下列何者為非：(4%) 

(A) 進用身心障礙者之機關(構)，對其所進用之身心障礙者，應本同工同酬之原則，其所核

發之正常工作時間薪資，不得低於基本工資。 

(B) 庇護性就業之身心障礙者，得依其產能核薪；其薪資，由進用單位與庇護性就業者議

定，並報直轄市、縣(市)勞工主管機關核備。 

(C) 庇護性就業者之職業災害補償所採薪資計算之標準，不得低於基本工資。 

(D) 接受庇護性就業之身心障礙者，經第三十四條之職業輔導評量單位評量確認不適於庇護

性就業時，庇護性就業服務單位應依其實際需求提供轉銜服務，並得發給資遣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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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政府機關(構)及公營事業自行或委託辦理諮詢性電話服務工作，

電話值機人數在十人以上者，除其他法規另有規定外，應進用視覺功能障礙者達電話值機人

數：(4%) 

(A) 五分之一以上 (B) 八分之一以上 (C) 十分之一以上 (D) 十二分之一以上

 

4. 根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有關大眾運輸工具相關規定，何者為非：(4%) 

(A) 大眾運輸工具應規劃設置便於各類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無障礙設施及設備。 

(B) 國內航空運輸業者除民航主管機關所定之安全因素外，得要求身心障礙者接受特殊限制

或拒絕提供運輸服務。 

(C) 未提供對號座之大眾運輸工具應設置供身心障礙者及老弱婦孺優先乘坐之博愛座，其比

率不低於總座位數百分之十五。 

(D) 座位應設於鄰近車門、艙門或出入口處，至車門、艙門或出入口間之地板應平坦無障

礙，並視需要標示或播放提醒禮讓座位之警語。 

 

5. 根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身心障礙者、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及庇護工場稅捐之減免等相關權

益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是哪一個目的主管機關：(4%) 

(A) 財政主管機關 (B) 金融主管機關 

(C) 勞工主管機關 (D) 採購法規主管機關 

 


